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职工请假规定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学院内部管理，保证正常的工作秩序，确保学院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川人工（1994）15号、川人工（1994）38号文件精神，并参照国家劳部发[1994]479号文件, 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现就学院《职工
请假暂行规定》（乐职院发[2003]57号）和补充规定（乐职院人[2009]25号）修改如下：
一、请假手续的办理要求

（一）职工（含中层干部，下同）因病、因事或其它原因不能到岗工作者，须事前办理书面请假手续，不允许后补假条（急病或家庭发生灾难事故除外，但须提供相关的证明），否则，作为旷工处理。

（二）请假审批程序：职工请假根据不同的天数，由系（处、室、部）---人事处---分管院领导---院长逐层审批。
1、职工请假：1天以内（含1天）由处（室、系、部）负责人审批；2～3天由人事处审批；4～7天由分管院领导审批；8天至30天由院长审批。
2、中层干部请假：一律由书记院长审批，其中系（部）主任、副主任及行政处室中层干部由院长审批；党委部门、团委、工会中层干部及总支书记由党委书记审批。
3、职工请假手续每月随《考勤表》及《考勤统计表》报人事处备案，作为发放工资、地方津贴、岗位津贴、全勤奖及年终目标奖的依据。工伤恢复期请假，按上述程序办理请假手续。

二、请假时限

（一）病假：参照国家劳部发[1994]479号文件, 结合学院实际情况，一般给予3个月到24个月的医疗期，符合国家有关病退条件的应按国家政策办理因病提前退休手续：

1、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下的，原则上一年累计不超过3个月（自然月）；

2、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原则上三年累计不超过24个月； 
3、确因病情状况需要延长病假的，提交院长办公会审批；

4、职工请病假1天以上，住院者，凭乐山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的入院证明办理病假手续；未住院者，须提供乐山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的病情证明办理请假手续。

（二）事假：全年事假累计原则上不超过15个工作日，如有特殊情况，原则上不超过30个工作日。

三、请假后的有关待遇规定

（一）工伤假：教职工因工伤（须经学院或相关部门鉴定）不能上班者，治疗期、恢复期间工资、津贴照发。

（二）学习假：职工学历学习，在集中面试、函授期间，按上班对待，发给工资、福利待遇及全勤奖，但不享受岗位津贴。

（三）病假：
1、病假不满2月的，按实际请假天数，扣发本人的岗位津贴；基本工资全额发放。

2、病假超过2月以上的，除了扣发岗位津贴外，还要扣发一定比例的基本工资，具体标准如下：
（1）病假超过2个月不满6个月，从第3个月起，工龄不满10年者，基本工资按90%计发，工龄满10年以上者，基本工资全额发放。
（2）病假超过6个月，从第7个月起，工龄不满10年者，基本工资按70%计发；工龄在10年到19年者，基本工资按80%计发，工龄为20年至29年者，基本工资按90%计发，工龄在30年以上者，基本工资全额发放。
（四）事假：请假3天以内(含3天)扣发本人当日20%的基本工资和岗位津贴；3天以上的按请假的实际天数扣发本人的基本工资、福利待遇、岗位津贴。请假期间的社会保险、公积金的个人部分仍由本人承担,当月工资不够扣款的，在下月工资中抵扣。
（五）有病、事假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奖,按学院年度目标考核办法执行。
（六）产假：按《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休假，休假期间工资、福利照发，按全勤对待，但不享受岗位津贴。

（七）丧假：教职工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或子女）去世，给予5天丧假，在外地的另加路程所需天数，但最多不超过10天。在此期间工资、福利照发，按全勤对待，但不享受岗位津贴；途中的车船费等，全部由职工自理。教职工的岳父母或公、婆去世时，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八）婚假、探亲假：教职工婚假、探亲假一般在寒暑假期内或法定假日内安排，正常行课期间原则上不请婚假、探亲假。婚假、探亲假待遇按有关政策办理。

四、超过1个月以上病事假者，由人事、监察、工会等部门联合调查核实，教职工请病事假后，不准从事与请假理由无关的工作，违反者，经学院查证核实后一律按旷工论处。
五、本规定如与上级文件、法规相抵触，以上级文件法规为准；同时废除学院《职工请假暂行规定》（乐职院发[2003]57号）和关于《职工请假暂行规定》补充规定的通知（乐职院人[2009]25号）。
六、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七、本规定经    年  月第   次教代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另外：对迟到、早退、旷工、旷课、旷会的认定经教代会通过后写入《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职工奖惩办法（试行）》（乐职院[2010]115号）第三章第七条第三款。
（一）在超过作息时间到岗者，按迟到处理；提前离岗者按早退处理。
（二）凡不具备请假手续，半天之内未到岗者或半天以上（含半天）规定参加的会议、活动不参加者按旷工1天处理。

（三）请假期满未按程序续假而未到岗者，按旷工处理。

（四）职工迟到、早退、旷会、旷工的处理：见《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职工奖惩办法（试行）》（乐职院[2010]115号），教学人员迟到、早退、旷课按《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试行）》（乐职院[2010]49号）办理。
